
保险产品说明

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航班延误保险条款

保障范围 第四条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持有效证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或境外旅行时，保险人承保以下一项或多项航班不正常保险责任，

具体选择项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本合同中明确，保险人按本合同的

约定赔偿保险金：

（一）自航班原定出发或到达时间起，在保险单约定的时间内（含）

未出发或抵达原定目的地的情形，计算方式：

1、延误时间（出发延误）= 实际出发时间 – 原定出发时间

2、延误时间（抵达延误）= 实际到达时间 – 原定到达时间

3、按出发延误和抵达延误时间较长者计算

具体采用上述第 1 项、第 2 项或第 3 项的方法计算航班延误时间以

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约定为准。

（二）航班被取消；

（三）航班起飞后发生返航或备降。

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定，以保险合同载明的起讫时

间为准。

免除或减轻保

险人责任条款

（免除或减轻

保险人责任条

款以加黑加粗

等方式提示于

条款 , 具体以

条款为准,请仔

细阅读 , 本保

险产品说明仅

摘录要点）

第五条因下列情形之一，直接或间接导致航班延误、取消、返航或备降

的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：

（一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；

（二）被保险人或随行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；

（三）航空公司破产、倒闭或被宣告清算；

（四）战争（不论宣战与否）、内战、军事行动、恐怖活动、暴乱、绑架

或其他类似的武装叛乱；

（五）生物、化学、原子能或核能装置导致的爆炸、辐射或污染；

（六）流行疫病或大规模流行疫病爆发；

（七）被保险人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班；

（八）被保险人因自身原因未能搭乘本合同载明的航班或被保险人因自

身原因未能搭乘航空公司安排的后续航班或替代航班。

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


